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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DB32/T 4972《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的第 9 部分。DB32/T 497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监测预警；

——第 2 部分：事件报告和管理；

——第 3 部分：风险评估；

——第 4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5 部分：恢复评估；

——第 6 部分：应急消毒处置及应急人员个人防护；

——第 7 部分：媒介生物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第 8 部分：样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第 9 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第 10 部分：病毒类应急检测技术；

——第 11 部分：细菌类应急检测技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立国、崔仑标、付建光、谈忠鸣、沈强、肖勇、杨鹏飞、杜阳光、钱慧敏、李志锋、

李楚楚、秦圆方、洪捷、储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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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公共卫生安全的主要威胁，对社会、经济和人群健康会造成巨大影响。

本文件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要求，提升江苏省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制定。

DB32/T 4972《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由以下 11 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监测预警；

——第 2 部分：事件报告和管理；

——第 3 部分：风险评估；

——第 4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5 部分：恢复评估；

——第 6 部分：应急消毒处置及应急人员个人防护；

——第 7 部分：媒介生物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第 8 部分：样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第 9 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第 10 部分：病毒类应急检测技术；

——第 11 部分：细菌类应急检测技术。

DB32/T 4972 的制定是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有力补充，

为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报告和管理、风险评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恢复评估、应急

消毒处置和个人防护、媒介生物的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样本的采集和检测等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有力的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对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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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技术规范  第 9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应急检测流程的总体要求和以发热呼吸道症候

群、发热伴出疹症候群、发热伴出血症候群、腹泻症候群、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为特征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发热呼吸道症候群、发热伴出疹症候群、发热伴出血症候群、腹泻症候群、脑炎脑膜炎

症候群等五大类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由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朊病毒等）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

造成流行的疾病。

3.2 
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event caused by infectious diseases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事件。在一定时间内，在某个相对集中的区

域内，同时或者相继出现具有共同临床表现病人，且病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又暂时不能明确诊断

的疾病。这类疾病往往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3.3 
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event caused by fever with 

respiratory syndrome infectious diseases
以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为特征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2）。

3.4 
发热伴出疹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event caused by fever with 

rash syndrome infectious diseases
以发热伴出疹症候群为特征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2）。

3.5 
发热伴出血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event caused by fever with 

bleeding syndrome infectious diseases
以发热伴出血症候群为特征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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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腹 泻 症 候 群 传 染 病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event caused by diarrhea syn⁃

drome infectious diseases
以腹泻症候群为特征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2）。

3.7 
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event caused by encephali⁃

tis and meningitis syndrome infectious diseases
以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为特征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2）。

4 通则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事人群的症候群应确定需要采集的样本、检测的目标病原体，宜进行多病

原核酸检测，并对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样本开展病原分离鉴定，对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样本开展宏基因

组测序，及时报告检测结果。附录 A~附录 E 分别给出了发热呼吸道症候群、发热伴出疹症候群、发热

伴出血症候群、腹泻症候群、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5 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

5.1 细菌学检测

5.1.1 检测样本和目标细菌

5.1.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痰液、鼻咽拭子、口咽拭子、鼻咽抽吸物、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胸腔穿

刺液、全血和尿液。

5.1.1.2 检测的目标细菌包括但不限于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酿

脓链球菌、百日咳鲍特菌、流感嗜血杆菌、嗜肺军团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隐球菌、

曲霉菌和肺孢子菌。

5.1.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普通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荧光定量 PCR
及测序等核酸检测技术确定是否可检测到 5.1.1.2 中目标细菌的特异性核酸序列。

5.1.3 分离培养

5.1.3.1 采集的全血样本，无菌操作接种血培养瓶进行培养。对阳性血培养物进行固体培养基分离纯

化，对阴性血培养物盲传一代。

5.1.3.2 痰液、鼻咽抽提物、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胸腔穿刺液样本经预处理后，均接种到血琼脂培养基、巧

克力琼脂培养基等相应培养基，置于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气体环境中培养。

5.1.3.3 常规使用下呼吸道样本（深咳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等）进行细菌培养，对百日咳鲍特菌宜使

用鼻咽拭子进行培养。

5.1.4 细菌鉴定

5.1.4.1 形态鉴定

在选择性培养基上，观察菌落形态特征，并挑取典型菌落进行细菌染色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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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生化鉴定

对于分离到的细菌，使用全自动生化鉴定仪、商品化生化鉴定试剂进行鉴定，确定细菌种属和主要生

化特征。

5.1.4.3 质谱鉴定

对于分离到的细菌，使用全自动质谱仪快速鉴定细菌种属。

5.1.4.4 核酸鉴定

对于分离到的细菌，提取核酸，使用普通 PCR 或荧光定量 PCR 进行基于种属的基因检测。可使用

商品化细菌特征基因检测试剂、经过验证的引物探针或基因测序对细菌特征基因进行检测。

5.1.5 细菌免疫学检测

使用玻片凝集、乳胶凝集等方法，检测血液样本中细菌的特异性抗原，使用直接凝集、酶联免疫吸附

实验（ELISA）等方法，检测血液样本中特异性抗体。对尿液样本，开展支原体、衣原体、嗜肺军团菌和肺

炎链球菌尿抗原检测。

5.2 病毒学检测

5.2.1 检测样本和目标病毒

5.2.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鼻咽拭子、口咽拭子、咽漱液、肺泡灌洗液、深部痰液、血清、全血。

5.2.1.2 检测的目标病毒包括但不限于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

偏肺病毒、其他人感染冠状病毒、博卡病毒和鼻病毒。

5.2.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荧光定量 PCR 确定是否可检测到 5.2.1.2 中

病毒保守区特异性片段或者变异区目标片段靶序列。

5.2.3 病毒抗原检测

采用免疫学标记技术直接检测样本中的病毒抗原，常用方法主要包括免疫层析、酶免疫测定、荧光免

疫测定、放射免疫测定、化学发光和蛋白免疫印迹。

5.2.4 病毒抗体检测

运用酶免疫测定、化学发光等方法，开展中和试验、血凝抑制试验、补体结合试验和凝胶免疫扩散试

验，检测 IgM、IgG 和 IgA 等抗体。

5.3 阴性样本检测策略

在多病原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时，宜提取核酸进行宏基因组测序。

5.4 检测结果报告

检测结束后应报告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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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热伴出疹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

6.1 细菌学检测

6.1.1 检测样本和目标细菌

6.1.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咽拭子、血液、疱疹液、粪便、皮肤化脓性病灶脓液和尿液。

6.1.1.2 检测的目标细菌包括但不限于酿脓链球菌、伤寒沙门菌和副伤寒沙门菌。

6.1.2 多病原核酸检测

按照 5.1.2 执行。

6.1.3 分离培养

宜在患者使用抗生素之前采集样本。采集的样本可直接划线接种选择性平板，或/和进行选择性增

菌培养后分离鉴定。血液样本宜接种血培养瓶。

6.1.4 细菌鉴定

按照 5.1.4 执行。

6.1.5 细菌免疫学检测

使用商品化病原菌诊断血清，通过玻片凝集试验，对病原菌进行型、种（群）和属鉴定。如分离到伤寒

沙门菌、副伤寒沙门菌等均需进行血清分型，酿脓链球菌可以使用 M 蛋白血清进行血清分型。

6.2 病毒学检测

6.2.1 检测样本和目标病毒

6.2.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疱疹液、口咽拭子、咽漱液、肺泡灌洗液、血清、全血、粪便和肛拭子。

6.2.1.2 检测的目标病毒包括但不限于汉坦病毒、登革病毒、猴痘病毒、麻疹病毒、风疹病毒、肠道病毒、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人类小 DNA 病毒 B19、EB 病毒、人疱疹病毒 6 型和埃博拉病毒。

6.2.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的样本，提取核酸，使用荧光定量 PCR 及测序等核酸检测技术确

定是否可检测到 6.2.1.2 中病毒保守区特异性片段或者变异区目标片段靶序列。

6.2.3 病毒抗原检测

若有相关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的样本，用胶体金或 ELISA 方法检测 6.2.1.2 中的目标病毒

抗原。

6.2.4 病毒抗体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若采集发病 7 d 后的血样或双份血样，用胶体金或 ELISA 检测 6.2.1.2 中的目标

病毒 IgG 和/或 IgM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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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阴性样本检测策略

按照 5.3 执行。

6.4 检测结果报告

按照 5.4 执行。

7 发热伴出血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

7.1 细菌学检测

7.1.1 检测样本和目标细菌

7.1.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脑脊液、血液、组织样本、咽拭子、粪便样本和肛拭子。

7.1.1.2 检测的目标细菌包括但不限于鼠疫耶尔森菌、脑膜炎奈瑟菌、钩端螺旋体和猪链球菌。

7.1.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普通 PCR、荧光定量 PCR 及测序等核酸检测

技术确定是否可检测到 7.1.1.2 目标细菌等特异性核酸序列。

7.1.3 分离培养

对脑脊液、血液、组织样本、咽拭子、粪便样本和肛拭子等样本，通过直接培养或增菌培养的方式，针

对不同细菌采用不同分离程序，得到细菌纯培养物。

7.1.4 细菌鉴定

鉴定方法包括镜检、生化鉴定、质谱鉴定、血清分型、噬菌体鉴定和基于种属的核酸鉴定等。

7.2 病毒学检测

7.2.1 检测样本和目标病毒

7.2.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口咽拭子、咽漱液、肺泡灌洗液、血清和全血。

7.2.1.2 检测的目标病毒包括但不限于汉坦病毒、登革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大别班达病毒

和埃博拉病毒。

7.2.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的样本，提取核酸，使用荧光定量 PCR 及测序等核酸检测技术确

定是否可检测到 7.2.1.2 中目标病毒保守区特异性片段或者变异区目标片段靶序列。

7.2.3 病毒抗原检测

若有相关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的样本，用胶体金或 ELISA 检测 7.2.1.2 中病毒抗原。

7.2.4 病毒抗体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后的血样或双份血样，用胶体金或 ELISA 检测 7.2.1.2 中病毒 IgG
与 IgM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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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阴性样本检测策略

按照 5.3 执行。

7.4 检测结果报告

按照 5.4 执行。

8 腹泻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检测

8.1 细菌学检测

8.1.1 检测样本和目标细菌

8.1.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粪便、肛拭子。

8.1.1.2 检测的目标细菌包括但不限于沙门菌、霍乱弧菌、副溶血弧菌、致泻性弧菌、嗜水气单胞菌、类志

贺邻单胞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假结核耶尔森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志贺菌、空肠弯曲菌、结肠弯曲

菌等病原体。

8.1.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普通 PCR、荧光定量 PCR 及测序等核酸检测

技术确定是否可检测到 8.1.1.2 中目标细菌的特异性核酸序列。

8.1.3 分离培养

采集便样本或肛拭子等样本，通过直接培养或选择性增菌培养的方式，针对不同细菌采用不同培养

基和分离程序，得到细菌纯培养物。

8.1.4 细菌鉴定

8.1.4.1 形态鉴定

按照 5.1.4.1 执行。

8.1.4.2 生化鉴定

按照 5.1.4.2 执行。

8.1.4.3 质谱鉴定

按照 5.1.4.3 执行。

8.1.4.4 核酸鉴定

按照 5.1.4.4 执行。

8.1.5 细菌血清分型

使用病原菌特异的分型血清进行玻片凝集，进行血清分型。分离到的非伤寒沙门菌、致泻性大肠埃

希菌、霍乱弧菌、副溶血弧菌、志贺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等均需进行血清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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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病毒学检测

8.2.1 检测样本和目标病毒

8.2.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粪便、肛拭子、呕吐物。

8.2.1.2 检测的目标病毒包括但不限于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星状病毒、扎如病毒、肠道腺病毒。

8.2.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荧光定量 PCR 或 RT⁃PCR 检测方法确定是

否可检测到 8.2.1.2 中目标病毒保守区特异性片段或者变异区目标片段靶序列。

8.2.3 病毒抗原检测

采用免疫学标记技术直接检测样本中的病毒抗原，主要针对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及肠道腺病毒，常用

方法包括免疫层析、酶免疫测定、荧光免疫测定、放射免疫测定、化学发光和蛋白免疫印迹。

8.3 阴性样本检测策略

按照 5.3 执行。

8.4 检测结果报告

按照 5.4 执行。

9 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

9.1 细菌学检测

9.1.1 检测样本和目标细菌

9.1.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脑脊液、血液。不能及时送检的样本应置于 15 ℃~30 ℃的温度环

境，不应冷藏或冷冻保存。疑似感染脑膜炎奈瑟菌病例的样本应置于 25 ℃~35 ℃的温度环境。

9.1.1.2 检测的目标细菌包括但不限于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b 型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猪链球菌、大肠埃希菌。

9.1.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可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普通 PCR、荧光定量 PCR 及测序等核酸检

测技术确定是否可检测到 9.1.1.2 中目标细菌的特异性核酸序列。

9.1.3 不同样本的细菌学检测策略

9.1.3.1 脑脊液样本

脑脊液样本按两种方法进行接种，液体肉汤接种在采样时完成，固体培养基平板接种在样本送至实

验室后进行。对接种后的脑脊液进行培养，阳性培养物再进一步分离培养，将分离到的细菌根据其菌落

形态、革兰氏染色、生化反应和质谱等进行鉴定。对于脑脊液，多余的沉淀和上清液不可丢弃，可留作乳

胶凝集实验和 PCR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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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2 血液样本

全血样本在采样时应置入血培养瓶。对接种后的血培养物进行培养，无菌操作吸取少许阳性血培养

物进行革兰染色镜检，并在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上进行分离培养，对于分离到的细菌应根据其菌落形态、

革兰氏染色、生化反应和质谱等进行鉴定。

9.2 病毒学检测

9.2.1 检测样本和目标病毒

9.2.1.1 所采集的样本包括但不限于脑脊液、血液、咽拭子和粪便。

9.2.1.2 检测的目标病毒包括但不限于乙脑病毒、肠道病毒、腮腺炎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

9.2.2 多病原核酸检测

结合流行病学史，采集发病 7 d 内样本，提取核酸，使用荧光定量 PCR 或 RT⁃PCR 检测方法确定是

否可检测到 9.2.1.2 中病毒保守区特异性片段或者变异区目标片段靶序列。

9.2.3 病毒抗原检测

按照 5.2.3 执行。

9.2.4 病毒抗体检测

对于脑炎脑膜炎症候群的病毒检测，凡取到急性期与恢复期双份血清的病例，应用血清学方法检测

特异性抗体升高倍数。对乙脑病毒、腮腺炎病毒、肠道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等病原体可按推荐的 ELISA
试剂盒进行双份血清的抗体滴度检测。

9.3 阴性样本检测策略

按照 5.3 执行。

9.4 检测结果报告

按照 5.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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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A.1 给出了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A.1　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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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发热伴出疹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B.1 给出了发热伴出疹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B.1　发热伴出疹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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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发热伴出血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C.1 给出了发热伴出血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C.1　发热伴出血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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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腹泻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D.1 给出了腹泻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D.1　腹泻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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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E.1 给出了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图 E.1　脑炎脑膜炎症候群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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